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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與社會協商教科書性別平等教育內容的策略 

【文／教科書研究中心 劉孟如】 

  自 20 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政策對於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的目標愈趨重視；然而，

這樣政策在各國也存在著不同的討論，甚至是抗議，多數抗議訴求由家長與宗教團體提出，並且聚焦

於希望他們的家長權被尊重、婚姻與家庭的傳統價值應該被正視（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2016；駐

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2016；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2016）。 

  我國關注性別平等的社會團體在 2013 年時，因國際發展趨勢以及對若干社會事件的反思，開始

推動修改民法有關婚姻及家庭制度的規定，希望能更促進性別平等，目前常以「多元成家」作為這些

議題的通稱，其中同性婚姻關係的合法化最受關注與評論，在政治熱烈討論的同時，我國教科書中性

別平等教育的相關內容也受到比往年更多的檢視與討論。當前世界各國在教育方面推動的性別平等政

策，無不受到以家長與宗教團體為主的保守勢力的質疑或抗議，面對這樣的狀況，各國均不斷地反思

性別平等教育政策推動時與社會的溝通，尤其是與保守勢力進行更積極的對話和協商，縱使反對意見

層出不窮甚至爭議逐漸升高與對立，各國依舊持續進行消除社會偏見和理性對話的嘗試，此報告將介

紹各國與社會協商教科書性別平等教育內容的過程與方式，以作為我國的參考策略。 

一、性別平等教育目標與家長教養權的權衡 

  於 2012 年出版討論親職的熱門書籍《背離親緣》（Far from the Tree）的作者在序言提到：

「（生育）從來就沒有複製這回事。」所有的生育都是一種製造，沒有子代會完全複製親代，但是作

者也提出了「垂直身分」（孩子和父母一樣的先天與後天性狀，以及伴隨而生的身分認同）和「水平

身分」（孩子和父母不一樣的先天與後天性狀，因此必須由同儕獲得的身分認同）這兩個概念來處理

子女在成長過程中逐漸不同於父母的問題。就垂直身分而言，孩子通常與父母是同一個種族，除了基

因會代代相傳，受到族群文化與價值觀所呈現的自我形象也是；另一個垂直身分是宗教，雖然孩子長

大後可能不再信教，或是改有其他宗教，但信仰基督教的父母多半會教出基督教徒。目前美洲、歐洲

的對於性別平等教育提出異議與抗爭的主力除了基督教、伊斯蘭教徒外，也包含在既有傳統文化裡認

為「性」是私密話題，不宜公開談論的亞裔族群（駐加拿大代表處教育組，2016；駐印尼代表處派

駐人員，2016）。 

  關於這個問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 1977 年的裁判（BVerfGE 47,46 Sexualkundeunterricht）
提供了家長教養權與國家的性別平等教育目標的權衡方式，該判決認為學校教育必須對於不同的性價

值觀保持開放，並且應該考慮如何使家長本於其族群、宗教信仰、價值觀的確信而行使他們的教養權，

亦即國家提供的義務教育必須在一定程度下容忍個別家長的意識形態，同時要避免將性別平等教育的

學習內容當成沒有討論空間的教條灌輸給學生。但是相對地，學校提供性別平等教育的教學內容也毋

須經過每一位家長的同意。在教學現場的實務上，即使家長與學校教育的價值觀與立場有所不同，彼

此間也必須在保持著尊重的態度下互相理解。在英國與美國如果家長認為學校的性別平等教育，特別

是性教育，與他們的理念差距過大，家長也可以選擇讓學生在該堂課請假，由家長在家自行教導（楊

智傑，2011）。 

【國際教育訊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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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平等教育面對適齡性問題時，宜有家長參與和協助 

  德國教育學者 Karla Etschenberg 認為討論性教育的適齡性時，年齡並不是最主要的指標，即

使在同一個年齡層，學生的身心發展狀態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提供性教育的重點應以「敏於回應

發展」作為提供學習內容的考量（德國之聲中文網，2015）。 

  現代生活方式呈現不同於以往的多元性，成長於單親家庭、繼親家庭、隔代教養、跨國婚姻、同

志家庭的學生在校園裡已非罕見的少數。就「性」資訊方面，學生的成長環境受到傳媒廣告與新興網

路直播的影響，無處不充斥著「性」，甚至是色情資訊。（兒童福利聯盟，2017）越南的生物教師

Do Ngoc 指出教育家還在爭辯應該何時教授學生這些「敏感議題」的課程時，現在的學生更加大膽

而且主動學習性別知識，「他們現在可以上網搜尋有關資訊」（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

2017）。 

  面對上述的情況，性別平等教育的目標除了應該幫助學生認識社會的複雜與分歧，並且培養尊重

差異的能力，更必須透過符合社會環境的性別平等教育，而非被動地僅以年齡作為提供性別平等教育

的考量。像這樣要即時回應社會環境與學生動態發展的需求出現時，學校教師不盡然能照顧到每一位

學生的差異，一般父母也多半沒有經驗，或至少一開始沒有能力提供相應的知識、能力和行動。但只

要家長對於教育的參與作出異於傳統的轉變，成為學生學習的夥伴。學校也加強有效的親師溝通，積

極了解家長的需求，並且給予適切的回應與協助，甚至是適度地參與學校性別平等教學事務時，應能

對學生的認知發展達成最佳的效果（蔡姿娟，2002）。 

三、家長對於教材與課程可能的參與方式 

  在歐洲和美洲國家，家長普遍也是以訊息傳遞的方式瞭解學校進行教學的內容，方式包含新學期

的歡迎信、家長手冊、時事通訊、學習成績與在校表現報告等，通常美國會由學校從通過校區委員會

審核的教材中，選出一份最合適的教材，以通訊的方式或在座談會時交給家長，讓家長有機會參與討

論並適度地對教材的內容進行增補或修改，並且會告知家長什麼時候會使用該份教材進行教學。 

  一般而言，家長對學生在校學習內容較直接的參與是透過家長會或是協辦學校的活動。關於學校

教材的選擇方面，在美國由各州教育委員會審核合格的書單所選購的合格教科書中，如有家長質疑教

材內容不當，例如：1986 年 Virgil v. School Board of Columbia County 案中，家長認為教科

書選文內容淫穢時，可向該校區委員會提出申訴，由校區委員會的監督人、諮詢委員，重新審酌教材

內容。如果校區委員會的決議有侵害言論自由之虞，亦會由法院對校區委員會的決議再次進行審查

（楊智傑，2011）。 

四、結語 

  我國自 2013 年時由關注性別平等的社會團體在推動修改民法有關婚姻及家庭制度規定的「多

元成家」後，學校與性別平等教育的相關的教材與課程受許多的檢視與討論。縱然世界各國在教育方

面推動性別平等政策時，無不受到保守勢力的質疑或抗議，特別是學生的受教權以及如何兼容各種家

庭基於族群、宗教信仰的不同觀點。透過各國在性別平等教育政策推動時與社會的溝通的不同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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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更多的溝通減少誤解，嘗試異中求同、增加共識，像是與家長教養權的權衡、由家長協助適齡適

性的教學、健全家長對於教材與課程的參與管道，才有機會讓性別平等教育的效果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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